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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机构的认可程序规则

1.目的与范围

1.1为确保对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以下简称 SPCA）机构的认可的公正、

有效，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标准、指南的要求，特制定本文件。

1.2 本文件规定了对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机构认可的政策和程序，适用于对

申请认可或已获准认可的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机构的认可。

2.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以下引用的文件，注明

日期的，仅引用的版本适用；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适

用。

2.1 CNAS-CC51《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机构通用要求》

2.2 CNAS-RC01《认证机构认可规则》

2.3 CNAS-RC04《认可收费规则》

2.4 CNAS-R03 《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规则》

3.总则

3.1 CNAS按 CNAS-CC51《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机构通用要求》及其他相关的

认可规范文件的要求对评估机构实施认可。

3.2 CNAS对评估机构的认可遵循自愿、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3.3 CNAS不对申请认可的机构提供任何可能影响认可公正性的咨询或其他服务。

3.4 CNAS对申请认可的机构的有关信息和认可评审情况保守秘密。

3.5 CNAS的认可表明 CNAS承认其认可的评估机构具有从事 SPCA评估的能力，但是

CNAS不对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和成熟度等级证书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于

获准认可的评估机构可能出现的由于其评估服务造成的任何法律纠纷也不承担任何责

任。

3.6 CNAS的认可收费按 CNAS-RC04《认证机构认可收费管理规则》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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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CNAS对所发布的认可规范保留最终解释权。

4.认可申请与受理

4.1 具备下列条件的评估机构，可向 CNAS提出认可申请：

1）具有能表明其法律地位的相关文件；

2）已经按照 CNAS-AC51的要求建立质量体系，有效运行时间不少于 6个月，

3）对至少 2个组织按照 CNAS承认的评估方法或评价方法完整实施了软件过程

评估；

4）至少具有 4名符合 CNAS认可规范要求的专职评估师/主任评估师，其中，至

少有 1名主任评估师；

5）具有防范评估风险的能力，能够在由于评估机构的原因对被评估组织造成的损

失给予补偿或赔偿；

6）具有支持其开展评估业务活动所需的充分的和固定办公场所和设施。

4.2 申请认可的评估机构按照要求填写认可申请书，连同本机构质量手册和满足本文件

4.1条要求的证明材料一并提交 CNAS。

4.3 CNAS在收到认可申请表和相应材料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该认可申请的审查，

材料经审查合格后，CNAS及时向申请人发出受理认可申请通知书。如申请材料不能满

足相关要求，CNAS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并说明不接受该申请的理由。

4.4 在受理申请后的评审过程中，如果发现确凿证据表明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虚假，

CNAS将停止认可评审活动，取消认可受理，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该申请人承

担，并且在此后的 3年内不受理该机构的认可申请。

5.评审程序

在发出认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后的 30个工作日内，由 CNAS组织评审组实施认可评

审。评审活动包括文件评审、现场评审和见证评审。

具体实施同 CNAS－RC01第 5条“认可程序”中的规定。

注：在初次认可评审中，在申请人现场评审通过之后，应该对申请人执行的软件过

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至少进行 1次见证评审，接受见证评审的评估组长必须是申请人的

专职评估师/主任评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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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可批准

6.1完成认可评审后，CNAS在评估机构完成相应的不符合报告的整改措施后的 20个工

作日内作出对该申请人的认可决定。

注：CNAS直接认可评估机构实施评估的能力，评估机构在开始实施每一级别SPCA

评估前，均须接受 CNAS至少 1次的见证评审，且符合要求后，方可在该级别颁发带

有 CNAS认可标识的评估证书。

6.2 CNAS向被批准认可的评估机构颁发认可证书（认可证书有效期为四年），并向社会

进行公告。

7.监督与复评

CNAS对评估机构进行年度监督评审监督和复评按照 CNAS－RC01第 7及第 8条

执行。

8.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

评估机构对 CNAS认可工作的申诉、投诉与争议，按照 CNAS-R03《申诉、投诉和

争议处理规则》实施。

9.附则

9.1 本规则经全体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 CNAS主任批准后实施。

9.2 本规则的修订和废止需履行相同的程序。

9.3 本规则由认可委员会负责解释。


